
⒛⒛ 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开展情况总结

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,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,市住建局按照省、市工作安排,积极推进农村

危房改造工作政策落实,确 保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

突发严重困难户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有保障。

一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安排部署情况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在开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大

专项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,成 立危房改造指挥部,由人民政

府主管副市长担任指挥长,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。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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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工作专班,党组书记、局长霍国防任组长,党 组班子成员

分包县区,局机关各科室、二级单位分工协作,合力推进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。

2。 危房改造工作落实情况。⒛23年 中央及省共下达我市

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“5户 ,各县区实际完成改造 658户 。其

中兰考县 ⒛5户 、杞县 ” 户、通许县 87户 、尉氏县 m户 、

祥符区 104户 、龙亭区 19户 、顺河区 12户 。共争取中央补

助资金 1696.65万 元,均 已按要求拨付完毕。

二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大排查情况

1。 扎实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大排

查。一是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要求,制 定了 《开

封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大排查专项方案》 ,

成立工作专班,采取领导班子分包县区模式,指导四县两区

对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大排查。二是采取查阅资

料、实地查看和入户访谈等方式,对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

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等重点对象全面进行排查。

2。 开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大排查专

项整改。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开封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行业政

策落实大排查实施方案》文件要求,结合市巩固脱贫攻坚成

果督查巡查组在调研督查过程中发现的涉及危房改造方面

问题,市住建局印发 《关于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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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改
“
回头看

”
的通知》,对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危房改造政策落实大排查和市巩固脱贫攻坚成

果督查巡查组在调研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,不 回避、不推

脱,认真查找原因,不 敷衍、不饰非,抓细抓实,敢抓敢管 ,

严抓严管。

三、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落实情况

1。 确保住房安全评定全覆盖。要求全市所有县区根据乡

村振兴部门提供的
“三类户

”
名单,逐村逐户开展住房安全

性评定,完善村档、户档的安全性评定表和危房鉴定表,确

保所有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家中都有安全性评定表,所有疑似

危房户家中都有危房鉴定表,对初步评定住房存在安全隐患

的农户建立台账,组织进行危险等级鉴定,对经鉴定符合农

村危房改造标准的全部纳入危房改造计划,坚决做到
“
危房

不住人、住人无危房
”。

2.加 强信息共享。积极对接乡村振兴、民政等部门,以

六类对象为重点,指导各县区做好县、乡、村三级动态监测。

对县区筛选上报的疑似危房,进行房屋安全等级鉴定,符合

条件的及时纳入改造范围。

3.深入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调研指导。我局采取局领导班

子分包县、区模式开展危房改造调研指导。重点深入兰考县、

杞县、通许县、尉氏县、祥符区对危房改造大排查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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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档案资料等进行现场指导。

下一步,我局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,在确保房屋基

本安全的前提下,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、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

兴为目标,加强农房设计,结合农村危房改造同步实施农房节

能改造,提升农房建设品质,统筹提升农房居住功能和建设风

貌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广绿色建材应用和新型建造方式,改

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。加强部门

协调联动,推动危房改造与乡村振兴工作的有效衔接,统筹做

好农户增收、社会救助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、空心院整治、厕

所革命等工作,加强户容户貌整治,不断提升困难群众生活品

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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